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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2008 年 3 月 14 日，财经网刊登题为：“宏盛科技龙长生被捕 牵出中信 8

亿违规贷款”的报道。报道称我行上海分行因违规贷款，可能导致 8亿元贷款损

失。本行就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认为财经网有关报道严重失实。 

一、传闻简述  

      2008 年 3 月 14 日，财经网通过网络新闻模式在其网站刊登了题为：“宏

盛科技龙长生被捕 牵出中信 8亿违规贷款”的报道。报道中称：“上海宏盛科

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对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1.2

亿美元（约合 8 亿多元人民币）信用证贷款逾期未还。中信银行对安曼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的授信贷款获批是由时任上海分行行长的谭晓风和西藏路支行行长

叶建宏两人拍板决定。” 

上述报道中称“牵出中信 8亿违规贷款”内容失实，结论不成立。 

上述报道中称“对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安曼电子（上海）

有限公司的贷款获批是由时任上海分行行长的谭晓风和西藏路支行行长叶建宏

两人拍板决定。”内容失实，结论不成立。 

二、澄清声明 

本行董事会根据该报道内容相关情况向本行上海分行进行了核实，认为财经

网有关报道失实。现就有关事实澄清如下： 



1、2007 年末上海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安曼电子（上海）有限

公司在我行上海分行无信用证垫款，最后一笔信用证于 2008 年 1 月 2 日按期对

外支付，上海分行已与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结束了所有业务关系和债权债

务关系，未有任何损失。 

2、经核实，本行上海分行对安曼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授信符合流程要

求，不存在违规行为。 

3、《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或《证券时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

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报道传闻的书面材料；  

2、公司董事会的相关说明；  

3、董事会针对报道传闻的起因、报道传闻内容是否属实、结论是否成立、

报道传闻的影响、相关责任人等进行调查、核实、处理的报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八年三月十八日 

 


